附件1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       年〕第      号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张三         联系方式：  18888888888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编号： 450204198005051122                           
（法人）
单位名称：               （不填）                     
证件类型：   （不填）          证号：   （不填）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不填）                       
地    址：                 （不填）                              
联系方式：                 （不填）                            
[bookmark: _GoBack]（委托代理人）
姓    名：    （不填）           
证件类型：   （不填）          证号：     （不填）                  
联系方式：               （不填）                           
（二）行政机关
名    称：  城中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0772-2821682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医院出具的参保人员死亡证明或者民政部门出具的火化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二）证明用途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桂人社发〔2014〕30号）第四十三条：参保人员死亡的，村（居）协办员应通知其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在其死亡后及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其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到村（居）委会提出注销登记申请，填写《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注销登记表》，并提供以下证件和资料：
1、医院出具的参保人员死亡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非火化区除外），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人员失踪宣告死亡的，应提供司法部门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
（四）证明的内容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已死亡
（五）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六）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可）代为承诺。
（七）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八）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广西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员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将被纳入严重失信人名单；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等；
（三）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完成整改或者具备场所条件；
（四）愿意在所从事的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并接受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五）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若违反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机关：
张三           城中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
（签字盖章）                 （盖章）

2021年7月20日              2021年7月20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